
番禺区桥南净水厂第三方检测、监测及水土保持监测补充公告
（项目编号：JG2023-0668）

招   标  人：广州市番禺污水治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建达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3年02月25日

番禺区桥南净水厂第三方检测、监测及水土保持监测

（项目编号：JG2023-0668）补充公告

番禺区桥南净水厂第三方检测、监测及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编号：JG2023-0668）已于2023年2月20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现对原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的相关内容修改如下：

一、招标人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及补充）
	序号
	条款号
	原文
	现文

	一、招标公告

	1
	2.3最高投标限价
	2.3最高投标限价为：人民币1300.84万元。
	2.3最高投标限价为：人民币  1181.19万元。

	二、招标文件

	2
	3.2.4最高投标限价


	 eq \o\ac(□,√)有，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1300.84万元。

注：投标总报价超过投标总报价最高投标限价，或各子项投标报价超过各子项相应最高投标限价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eq \o\ac(□,√)有，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

1181.19万元。
注：投标总报价超过投标总报价最高投标限价，或各子项投标报价超过各子项相应最高投标限价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3
	3.4 投标保证金增加3.4.5条款
	/
	3.4.5若免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出现本章3.4.4项的情形时，需向招标人补交足额的投标保证金。

	4
	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
	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三、投标保证金”格式
	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三、投标保证金”格式，详见附件1。

	5
	重新发布《招标文件 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详见《附件2》

	6
	补充本项目的工程施工图纸（电子文件），详见《附件3》


二、本项目招标投标日程安排时间调整如下：

（1）发布招标公告时间：2023年2月20日19时00分至3月20日10时00分；

（2）网上投标登记时间：2023年2月20日19时00分至2023年3月20日10时00分；
（3）招标答疑提问时间：2023年2月20日19时00分至2023年3月2日0时00分；
    （4）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23年2月20日19时00分至2023年3月20日10时00分；

（5）递交电子备用光盘时间：2023年3月20日9时30分至2023年3月20日10时00分；

（6）开标时间：2023年3月20日10时00分；

三、现本项目已重新开放答疑环节，具体招标答疑提问时间详见本项目日程安排。
具体时间与地点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信息“首页> 服务指南> 交易活动安排”。相关附件请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

本补充公告与原招标公告、原招标文件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公告为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之一，发至各投标人，对招投标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在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之前，原已成功投标登记的单位可以补充与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登记资料、投标文件。
附件：1.《三、投标保证金》（格式）

2.《招标文件 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另册）

3.工程施工图纸（电子文件）（另册）
招  标  人：广州市番禺污水治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广州建达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2月25日
附件1
三、投标保证金
由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收投标保证金，其缴纳情况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记录的信息为准。（详见本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4.1）

中小企业免收投标保证金情况参照《中小企业声明函》、《关于投标保证金的承诺》提供相关资料。没有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投标人，不免于交纳投标保证金。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企业郑重声明，根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本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本企业属于建筑业行业；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规定，本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注：

1、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声明函》须按照本函格式填写，否则评标委员会有权视其为非中小企业，不享受免于提交投标保证金的优惠政策。

3、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将按有关规定公开《中小企业声明函》。

    4、提供自行查询企业划型截图。中小企业的划型标准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投标人提供以http://202.106.120.146/baosong/appweb/orgScale.html网址查询结果为准，网页截图需包含网址信息。

关于投标保证金的承诺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      （项目名称）     项目的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本公司满足招标文件中免交投标保证金的相关要求，在投标时未提交投标保证金。我司理解在投标时免交投标保证金是为企业减负的举措，并未免除我司的投标义务，本公司一旦发生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情形的，将按照招标人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招标人足额补交投标保证金。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的，将被视为虚假承诺，按相关规定进行信用记录。本公司对失信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已知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　　（盖章）

日  期：　        　      
附件2：《招标文件 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另册）。

附件3.工程施工图纸（电子文件）（另册）。

